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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地方标准《电动汽车公用充电设施运营管理与服务规范》 

编制说明 

 

一、任务来源 

本文件是根据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 2020 年

度第七批上海市地方标准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（沪市监

标技〔2020〕560 号）要求，由上海市交通委员会、国网上

海市电力公司任主编单位并会同上海市相关行业企业单位

共同编制完成。 

二、背景情况 

近年来，在国家及上海市政策大力推动支持下，上海电

动汽车保有规模取得了快速增长。充电设施建设与运营服务

作为支撑电动汽车普及的基础性新兴行业，也吸引了大量企

业、资本积极参与其中。大量企业进入电动汽车充电设施运

营行业，除了带来先进的技术手段与市场化的服务理念，也

出现了不同企业间运营服务能力与运营管理水平的差异。运

营服务管理不规范导致部分充电设施的安全性存在隐患，电

动汽车用户的充电体验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。整体来看，充

电设施运营服务的规范性亟待提高。 

本文件的编制从运营服务全过程对企业内部运营管理、

外部客户服务提出框架性规范要求，实现行业企业运营服务

基本要求的统一，将为上海电动汽车用户提供更加规范、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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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、便捷的充电服务，为进一步落实《上海市电动汽车充电

基础设施专项规划(2016-2020 年)》的目标要求提供必要保

障，也充分体现上海作为卓越全球城市、科创中心的发展定

位。 

三、编制原则 

首先，在充电设施运营管理方面，以确保安全生产为底

线，以提升用户体验为目标。充电设施运营管理的规范性直

接影响企业安全生产，与运营人员、用户的人身安全息息相

关，与电动汽车车辆安全关系密切；同时，运营管理水平的

高低也直接影响充电设施的可靠性、计量计费的准确性，对

用户的使用体验有关键影响。 

其次，在充电设施客户服务方面，以基本服务能力要求

为主，以优质服务能力为发展方向。由于行业内企业规模不

一、运营模式不同、客户群体存在差异，对于客户服务的规

定以框架性要求为主，实现基本、规范的客户服务提供。同

时，充分考虑互联网服务渠道的发展、电动汽车用户需求的

变化，将优质服务能力的建设作为提升企业能力，带动行业

水平的重要方向。 

四、起草过程 

本文件起草小组集合了上海市交通委员会、国网上海市

电力公司、普天新能源（上海）有限公司、上海上汽安悦充

电科技有限公司及上海特来电新能源有限公司的相关专家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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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 2016 年 7 月成立。起草小组于 2016 年 8月完成了电动汽

车及其充电设施相关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及企业

标准的收资，同时也整理收集了涉及服务的相关标准，对各

相关标准中的引用、参考要点进行了讨论梳理。同时，起草

小组对上海电动汽车充电设施企业联盟部分企业的运营服

务情况进行了调研，于 2016 年 9 月完成本文件的编写框架。 

本文件于 2017 年 1 月完成初稿编写，并向上海电动汽

车充电设施企业联盟中涉及充电设施运营服务的企业发放

了文件意见反馈表进行征求意见。起草小组根据反馈意见，

分别于 2017 年 3 月、5 月及 12 月对文件初稿进行了三次修

订。 

2018 年 7 月，本文件编制进入政府主管部门及外部专

家初步审核阶段，召开首次外部专家评审会。起草小组根据

专家初评意见进行了修订并提交上海市电动汽车充电设施

企业联盟公开征求意见。2018 年 9 月根据反馈意见进行了修

订。 

2020年 12 月，市场监管总局将本文件征求意见稿及编

制说明予以公示，面向社会征求意见。2020年 1 月由上海

市市场监管局组织专家召开外部专家评审会。起草小组根据

专家意见反馈意见进行再次了修订。 

五、关键技术内容的说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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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车载充电机：固定安装在电动汽车外，与交流电网连

接，为电动汽车动力蓄电池等可充电的储能系统提供直流电

能的设备。若无特别说明，本规范所述充电机为非车载充电

机。 

充电站：由三台及以上电动汽车非车载充电机和（或）

交流充电桩组成，可以为电动汽车进行充电和（或）电池更

换服务，并能够在充电过程中对充电机、动力蓄电池进行状

态监控的场所。 

输出电压：充电机的输出电压根据常用动力蓄电池系统

电压分为五级，输出电压范围与标称输出电压优先值见表1。 

表1 充电机输出电压 

输出电压等级 输出电压范围（V） 输出电压优先值（V） 

1 24—65 48 

2 55-120 72 

3 100-350 144、288 

4 300-500 384 

5 450-750 544 

六、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 

1.范围 

本条明确了《电动汽车公用充电设施运营管理与服务规范》

（以下简称《规范》）的适用范围。 

2.规范性引用文件 

本条明确了《规范》的引用性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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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术语和定义 

本条明确了《规范》中对充电设施和服务渠道的定义。 

4.总体要求 

本条要求电动汽车充电设施运营服务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

的规定和相关标准；充电设施运营管理宜充分利用供电、交通、

消防、排水等公用设施；充电设施应按照NB/T 33008及其它相关

要求进行到货验收，合格后安装调试。充电设施选址及环境应符

合 GB/T 51313的相关要求，运营前应按照 NB/T 33004、

DG/TJ08-2093相关要求通过竣工验收，具备运营条件；充电设施

运营管理应按照安全、便捷、高效、智能的原则提供服务，创新

服务内容，完善服务流程，提高服务质量。 

5.环境要求 

本条明确了公用充电设施运营的环境要求。 

6.标志标识 

本条明确了公用充电设施运营场所的标志标识设置要求。 

7.运营管理要求 

本条明确了公用充电设施运营中制度、设施、人员、系统、

记录和安全应急的管理要求。 

8.服务管理要求 

本条明确了公用充电设施运营中基础服务、增值服务、热线

电话、网络、窗口、现场、计量计费结算和信息公告的服务要求。 

9.评价与改进 

本条明确了对于公用充电设施运营企业的评价与改进方式。 

七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结果及理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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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 

八、标准实施建议 

建议作为推荐性地方标准发布实施。 

建议通过上海电动汽车充电设施企业联盟、上海电力行

业协会、上海电力工程行业协会等行业组织进行宣贯培训。

政府主管部门依标进行监管。 

 

 

 


